	法規名稱：
	新北市烏來區傑出人才獎勵金發給作業要點 (民國 102 年 00 月 00 日 公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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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要點依據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二規定訂定之。

	
	二、新北市烏來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獎勵烏來區（以下簡稱本區）傑出人才，以鼓勵其對國家社會貢獻，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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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凡屆至當年度受理申請獎勵金截止日前，烏來區民符合本要點且連續設籍本區達六年以上者，得申請獎勵。

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前設籍者，不受前項限制。

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前設籍者，僅須連續設籍滿一年六個月即可申請，不受第一項之限制。

	
	四、獎勵項目及內容：

   (一)深造教育：申請截止日前一年內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院校獲得碩、博士學位者，分別給予獎勵，其獎勵各以一次為限，惟公費生不得請領獎勵金。
   (二)著作：申請截止日前一年內於政治社會、教育文化、醫療保健、土地利用、農林漁牧發展、工商業發展、觀光遊憩、經濟管理、創業生產等領域經公開發表並出版之著作，經評定具有價值者，擇一最優作品予以獎勵。

   (三)發明：申請截止日前一年內，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證書發明專利權，擇一獎勵。

   (四)公務人員及專業考試：申請截止日前一年內於參加考試院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者，擇一獎勵；專門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者，擇一獎勵；參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舉辦之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且取得證照者，擇一獎勵。

   (五)體育人才：申請截止日前一年內，參加全國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全國大專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教育部核辦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全國性錦標賽、新北市運動會、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含分區)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者，擇一最優成績予以獎勵，破紀錄者另加發獎勵金。
   (六)體育指導教練：申請截止日前一年內，擔任體育指導教練訓練選手參加全國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全國大專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教育部核辦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全國性錦標賽、新北市運動會或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含分區)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者，擇一最優成績予以獎勵，其指導教練一名以上者，依秩序冊所列教練人數平均後獎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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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請及獎勵方式：申請期限為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截止日如遇例假
    日則順延至次一工作日，檢附相關資料至本所申請，逾期不受理，獎勵方式
    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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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所受理申請獎勵金前一個月應辦理公告。

	
	七、本獎勵金由本所審查後核發。

	
	八、申請之作品均不退還，獲得獎勵之作品，得由本所視需要推廣、典藏。

	
	九、申請作品如係抄襲他人，或妨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當事人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經查屬實者，本所追回已發給之獎勵金。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所於年度之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育與回饋金費編列預算支應。


